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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23,753,2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6%。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103,017,019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3.24%，占公司总股本的 8.46%；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杭州深改哲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改哲新”）累计质押股份

103,017,019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49.73%，占公司总股本的 8.46%。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

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

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比例未超过 5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函告，获悉星星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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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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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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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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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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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集团 123,753,273 10.16 
93,017,

019 

103,017

,019 
83.24 8.46 0 0 0 0 

深改哲新 83,404,741 6.85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07,158,014 17.01 93,017,

019 

103,017

,019 

49.73 8.46 
0 0 0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本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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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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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未来半年内 4,637,019 3.74 0.316 5,217 

未来一年内 4,637,019 3.74 0.316 5,217 

质押到期前，星星集团会采取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

押借款。星星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具有一定的资金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5、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台州市椒江区洪西路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星星集团总部 

法定代表人：叶仙玉 

注册资本：27,800 万元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家用电器、制冷设备、光电子产

品和卫生洁具制造、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卫生器

具、家具、办公用品、床上用品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家用电器、制冷设备、光电子产品和卫生洁具的生产和销售。 

星星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和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2,792 

负债总额 782,022 

营业收入 540,248 

净利润 50,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58 

资产负债率（%） 50.36 

流动比率 1.62 

速动比率 1.3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36 

星星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23.66 亿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

额分别为 0.912 亿元和 4.646 亿元。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

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没有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星星集团融

资渠道多样，授信额度充足，不存在偿债风险。 

6、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是星星集团自身生产经营的资金所需，质押到期前，

星星集团会采取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 

7、高比例质押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的自身行为，因为其自身资金需求，目前不存在平

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星星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回购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8、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与公司发生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正常的审

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内容详见《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0）

045 号）和《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因公司目前部分生产经营地点位于星星集团的电子产

业园区内，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本公司物业管理等后勤服务借助于星星集团的

资源，并与之发生关联交易，2021 年一季度发生物业管理费用 9.6 万元。以上关联交易事项

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除此之外，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重大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1）026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三、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021年4月24日

